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1.项目名称

区委全会及党代会经费

2.立项依据

根据党章（第四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区委全体会议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环节，每年必须召开。

3.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办公室

4.项目基本概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审议通过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动员全区上下聚焦“十五五”任务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江川新篇章。

5.项目实施内容

2025年5月，成立会议筹备工作组。

2026年6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区委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

2026年11月，成立会议筹备工作组。

2026年12月，召开区委四届第二次全体会议。

6.资金安排情况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区委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计参会人数500人，会期4天。会议费用：餐费20.00万元，会场费7.00万元，印刷费4.00万元，劳务费2.00万元，交通费2.00万元，住宿费2.0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0万元，小计39.00万元。  

区委四届第二次全体会议：预计参会人数200人，会期1天。会议费用：餐费1.00万元，会场费1.20万元，印刷费0.80万元，小计3.00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6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区委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

2026年7月，完成年内第一次会议费用结算39.00万元。
2026年12月，召开区委四届第二次全体会议。

2026年12月，完成年内第二次会议费用结算3.00万元。

8.项目实施成效

审议通过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动员全区上下聚焦“十五五”任务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江川新篇章。

项目二：

1.项目名称

区委办综合业务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区委办的基本职能是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自觉担当使命，务实开拓创新，奋力拼搏进取，强化参谋助手、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管理服务、后勤保障等职能，为区委各项决策的贯彻落实和工作高效有序运转提供有效保障。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

3.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办公室

4.项目基本概况

我部门共设置10个内设机构，包括：秘书股、办文股、法规股、信息股、综合股、机要和保密股、档案股、区委督查室、政策研究室（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国安办综合股。下属事业单位5个：玉溪市江川区电子政务内网信息技术中心；玉溪市江川区目标绩效考核评价中心；玉溪市江川区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中心；玉溪市江川区档案馆；玉溪市江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截至2025年12月底在职在编人员共63人，人均公用经费难以保障机构正常运转，故还需综合业务工作经费400,000.00元。 

5.项目实施内容

合理安排各项支出，保证区委机关及各下属单位正常运转。

6.资金安排情况

为保障办公室及下属单位正常运转，每季度约需要经费100,000.00元，全年总计400,000.00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安排400,000.00元。资金明细安排为办公费200,000.00元，印刷费50,000.00元，会议费30,000.00元，劳务费30,000.00元，办公设备购置费40,000.00元，维修（护）费30,00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000.00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0月，完成经费预算。

2026年1月，争取拨付经费。

2026年全年，用于办公室及下属部门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费用支出。

2026年12月，总结费用使用情况。

8.项目实施成效

一是在各部门通力协作下，确保区委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有序开展；二是强化督查跟踪问效，乡村振兴、星云湖保护治理、城市更新改造等重点工作取得了实效；三是我部门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紧贴区委中心工作，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动区委办“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四是经费支出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合理安排各项支出，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

项目三：

1.项目名称

档案馆保安服务经费
2.立项依据

全面贯彻《档案法》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根据《云南省档案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档案日常维护费的通知》（云档发〔2011〕25号）《云南省档案局办公室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档案局基本运行维护费用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试行）>文件的通知》（云档办发〔2012〕32号）《中共江川县委办公室 江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江办发〔2015〕79号）要求，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档案工作。区档案馆作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单位，在向社会提供查阅利用服务时，需对进出区档案馆的人员做好信息登记，保证馆内工作人员、基本设施和档案的安全，同时，档案资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资源，需确保档案资源的绝对安全，通过24小时不间断值守，能第一时间发现危及档案安全的因素，若发生紧急事件能够及时抢救和妥善处置。
3.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档案馆

4.项目基本概况

全面贯彻《云南省档案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档案日常维护费的通知》（云档发〔2011〕25号）的要求，自2014年综合档案馆建成投入使用以来，为创造一个有利于档案安全保护的外在条件，有偿聘请3名保安人员，每年需经费93,600.00元。

5.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馆内实际，以合同形式与相关人员达成协议，有偿聘请3名保安人员。保安人员对区档案馆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馆内设施及档案的安全，为档案保存提供良好的客观条件。
6.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6年度预算资金93,600.00元，本级财政安排93,600.00元，3名保安人员计划共需要保安服务费93,600.00元（2600元/人·月×3人×12月）。

7.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5年9月至12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争取工作经费补助资金的支持；

第二阶段：2026年1月至4月，向区财政申请资金用款计划。

第三阶段：2026年5月至12月，向区财政申请支付资金，按照签订合同付款方式一次性支付保安服务费用共计93,600.00元。

8.项目实施成效

保安人员对进出区档案馆的人员做好信息登记，保证馆内工作人员、基本设施和档案的安全，配合档案馆开展好馆内安保、消防等工作，做到工作按时、按量完成，能在24小时内创造良好的档案保护和利用条件，确保档案资源的绝对安全。
项目四：

1.项目名称

关心下一代专项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学生夏令营、“中华魂”主题教育、法制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专项活动，是关工委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点工作。引导青少年弘扬伟大的聂耳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

3.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4.项目基本概况

据省、市关工委工作要点及相关文件精神，江川区关工委2026年需开展学生夏令营、“中华魂”主题教育、法制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专项活动。

5.项目实施内容

区关工委专项工作经费共60,000.00元，其中：学生夏令营活动经费20,000.00元；“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经费10,000.00元；法制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经费各10,000.00元，共30,000.00元。

6.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所需资金60,000.00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安排60,000.00元。                      

7.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4月，印发《玉溪市江川区关工委202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第二阶段：2026年3-11月，开展好学生夏令营、“中华魂”主题教育、法制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专项活动。并同时做好各项活动的简讯、材料、图片、总结的上报。

8.项目实施成效

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和志向，勤奋学习，立志成人成才，将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